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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社區」是連結個人、家庭及社會的重要生活場域，

透過在地豐富的人、文、地、產、景資源及活力充
分釋放，使得社區成為居民得以安居的好所在。

 本縣辦理社區發展業務，係以「社區發展工作綱要」
為基礎，依照中央之政策指導，建構居民健康友善
的環境，透過資源整合，建構便捷資訊平台，鼓勵
社區居民參與社區營造，開發社區潛能與特色，創
造社區人文價值，發揮公私協力，實踐「健康、活
力、幸福、永續」願景。



 本縣有37個行政村里，由鄉鎮公所視區域、自然村特性、人口
分布等需要，劃分社區區域。

 截至109年8月底，已立案社區發展協會共有115個，已完成改
選計有18社區，尚有9社區未完成改選資料報核。

 請109年度尚未完成改選及召開定期會之社區，盡快辦理會議
之召開及報核，以維社區居民權益及會務正常運作，以避免後
續財務管理及財產交接等爭議問題發生，同時未正常運作本府
亦將停止補助。

.

本縣社區發展目前概況

烈嶼鄉社區
發展協會數：19

金沙鎮社區
發展協會數：29

金湖鎮社區
發展協會數：24

金寧鄉社區發展協
會數：18

金城鎮社區
發展協會數：25



社區發展年度工作執行成果
 本縣社區培力育成中心截至本(109)年8月底共辦理「福利

社區小旗艦」輔導、「老幹新枝，跨域協力」基礎及進階
研習等8場次的培力課程，與公所培力課程及聯繫會報各1
場次，計有280人次參加。



社區發展年度工作執行成果
 本(109)年度計有金沙鎮忠孝新村(領航社區)、斗門、何厝

社區發展協會及金湖鎮下莊(領航社區)、山外、信義新村社
區發展協會，各提出1案並獲本府補助。

活動名稱 活動場次 目前進度 備註

「婦友」忠孝，社區媽媽好給力 15 15 已完成

文化傳承，舞動何厝 12 12 已完成

「青銀共創、幸福斗門」志工培力課程表 7 7 已完成

◎金沙鎮小旗艦-「忠孝」啟航、銀「門」儒「厝」計畫執行進度



社區發展年度工作執行成果

活動名稱 活動場次 目前進度 備註

健走活動 6 3 執行中

木球活動 6 3 執行中

有氧活動 26 17 執行中

婦女成長學苑 10 6 執行中

兒少課輔 1 1 已完成(教育訓練)

小學課後陪伴 18 5 執行中

國中課後陪伴 18 1

國中生課輔部分已跟家

庭福利服務中心接洽協

助轉介

◎金湖鎮小旗艦-躍動金湖、攜手啟航〜太武『山』『下』又『義村』
執行進度

※明(110)年度有意願執行小旗艦社區有:
金寧鄉(榜林、古寧頭、盤山、后盤山西山、安岐)
烈嶼鄉(青岐、上庫、楊厝)
請公所協助輔導。



社區發展年度工作執行成果

109.07.11及109.07.12各辦理一場次「社區成長研習之基礎課程」



社區發展年度工作執行成果

109.08.15

辦理「社區成長
研習進階課程」
第一、二場次



社區發展年度工作執行成果

109.08.16辦理第三場次「社區成長研習進階課程」

第四場次
109.09.19(星期六)

金城鎮公所7樓會議室
「社區方案設計與撰寫」

請踴躍報名！



社區發展年度工作執行成果

109.08.25

與公所聯繫會報

109.04.24

公所培力課程



社區發展年度工作執行成果



社區發展大補帖

https://social.kinmen.gov.tw/Content_L

ist.aspx?n=01FB03C668AEB4AF

報送會議資料等常用會務、財務表格範例下載
路徑
https://social.kinmen.gov.tw/Content_List.

aspx?n=0B08B04912F99570

本次聯繫會報另提供隨身碟1個，
內含常用會務、財務表格範例；
社區發展協會重要法規及實務
工作提示及計畫撰寫參考範例，
請妥為保管，並善加利用！

https://social.kinmen.gov.tw/Content_List.aspx?n=01FB03C668AEB4AF
https://social.kinmen.gov.tw/Content_List.aspx?n=0B08B04912F99570


社區發展大補帖
名稱 補助對象 補助項目 聯絡人

補助社區發展協會
推展社區福利活動
作業規定

已立案社區發展協會，
且會務健全、組織運
作正常

優先補助項目、一般
補助、委託型計畫等

何羽榛小姐
082-318823
分機62518

補助社區發展協會
充實社區活動中心
內部設施設備實施
要點

立案滿一年以上社區
發展協會，且會務健
全、組織運作正常

活動中心設備、社區
圖書室設備等，※影
碟設備、按摩器材等
貴重豪華物品及攝影
機、照相機不予補助

何羽榛小姐
082-318823
分機62518

109年度修訂作業要點

補助鄉鎮公所興整
建社區活動中心作
業要點

各鄉鎮公所 興建案及整建案(舊
建物活化)

張瑛芳小姐
082-318823
分機62517

109年度新增補助計畫

推動聯合社區(小旗
艦)實施計畫

領航社區(5年內獲中
央或本縣評鑑績優社
區)及聯合執行社區
(至少2個以上)

補助項目及不得支用
項目請參考補助標準
表。

張瑛芳小姐
082-318823
分機62517



社區發展大補帖(一)
金門縣政府推動聯合社區(小旗艦)實施計畫

補助對象 本縣立案，5年內曾獲衛生福利部(內政部)或本府社區發展工
作評鑑甲等之社區發展協會擔任領航社區，聯合2個(含)以上
社區，與鄉(鎮)公所共同討論推動福利社區化方案。

補助原則 1. 方案內應含至少2個以上子計畫，每1子計畫執行期程至少
2個月，所辦理之課程、活動或服務需具延續性。

2. 一次性活動方案不予補助。

補助標準
及項目

1. 本府得於補助額度內審定補助金額，每案最高補助20萬元。
2. 方案內容應包含福利社區化方案至少2項。

申請程序 1. 須檢具備申請書及計劃書(1式2份)，函送各鄉(鎮)公所，公
所完成初審評分達75分以上，再送本府辦理計畫審核。

2. 每公所以提報一組聯合(旗艦)社區參加審查、補助為原則。
3. 社區提案前須召開至少一次提案籌備會議(檢附於計畫內)，

並參與本府辦理之說明會。



社區發展大補帖(二)
金門縣政府補助鄉鎮公所興(整)建社區活動中心

作業要點修正重要部分說明
109.05.11府社行字第10900360361號函修訂發布

補助對象 各鄉(鎮)公所。

補助要件 (一)興建案：
1.坐落土地應為公有地，用地由興建公所完成土地撥用程序並取
得後(土地管理機關為鄉(鎮)公所)，始得依本要點提出申請。

2.所提興建案之社區發展協會需立案三年以上，會務財務正常，
並依規定召開會員(代表)大會及理、監事會。

3.興建案應於規劃設計階段將設置再生能源設備一併納入考量。

(二)整建案(舊建物活化)：
1.以土地及建物皆為公有之合法建物為原則。
2.倘公有建物所在土地為私有，應檢附土地無償借用或租用十年
以上之租約或使用同意書(起始日自申請日起)；租約或使用同
意書應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

(三)曾依本要點申請已核定之補助計畫，不得再重複申請。



社區發展大補帖(二)
興建案補助
項目及基準

(一)分為基本補助項目、加值服務獲績優補助項目及特殊補助
項目，詳如經費核定項目表(附件一)。

(二)每案上限為新臺幣1,400萬元整，含議員地方建設建議
事項，縣府補助總和不得超過新臺幣1,600萬元，且原
則每案鄉(鎮)公所均應有配合款，至少總工程經費5%。

整建案(舊建
物活化)補助
項目及基準

(一) 補助項目：以電梯、衛浴及供餐廚房、廚具等必要設備；
牆面、門窗及地面處理；新增隔間牆、天花板、燈具及冷
氣空調；水電、消防修改；規劃、設計及監造、使用執照
變更必要相關費用；結構補強或修改等優先；其他活動式
設施設備不予補助。

(二)以每案補助新臺幣300萬元為上限(不需配合款)，並得依實
際工程面積或依結構補強工程、無障礙工程、電梯工程等
專案外加列計其需求，衡酌經費增減。

補助棟數及
優先順序

每年補助棟數原則依核定之總經費調整，以整建案(舊建物活化)

為優先，興建案補助順序則依評定獲得補助款額度高低排序，
若金額相同優先順序如下: (1)已取得中央補助、地方回饋金或
睦鄰經費之核定，(2)提供本府樓層共建，(3)與村(里)辦合建，
(4)社區聯合興建，(5)社區運作表現評比優良，(6)鄰近無其他
活動中心。



社區發展大補帖(二)

應備文件 鄉(鎮)公所應填具以下書表及檢附各項佐證資料：
1.公所自評表
2.申請補助計畫書(含需求社區自評表)

3.彙整表(如申請案不只一案請務必填列補助優先順序)

申請時間 採事前審查，於每年四月底概算編列前提出申請，依案件執
行進度核編經費為原則。

申請程序 1. 鄉(鎮)公所函送補助案件時，應確實評估其行政區域內整體需求、
執行後可達之目的及需求單位推動社區發展業務、會務、財務運
作與營運能否配合福利化社區政策之推行，擬定申請計畫並備齊
第五點應備文件及相關附件函送本府辦理。

2. 本府辦理資料審查，必要時得辦理實地會勘，召集評審會
議，通知鄉鎮公所及需求單位派員列席說明。

權利與
義務

活動中心興建完成後，需訂定使用借用管理要點，並由建物所有權
人及使(借)用者雙方議定建物後續管理維護之權利與義務；倘因政策
推動、公共需求、社福事項開辦使用或公務需求如作為防災避難場
所、投開票所等，使用單位不得拒絕，並得列入考評事項。



社區發展大補帖(二)

(附件一)金門縣政府補助鄉(鎮)公所興(整)建
社區活動中心經費核定項目表

項
目

說明 補助額度 備註

基
本
補
助

擇
一

興建單純社區各項活動使用
之活動中心

上限250萬 1. 社區發展協會立案
3年以上，會務財務
正常，並依規定召
開會員大會及理、
監事會。

2. 為鼓勵共同興建，
提高與村(里)辦公處
合建及跨社區聯合
興建案(惟其中一社
區需立案滿3年)之
補助額度。

與村(里)辦公處聯合興建之
活動中心

上限400萬

興建跨社區聯合活動中心 上限800萬



社區發展大補帖(二)
項
目 說明 補助額度 備註

加
值
服
務
或
績
優
補
助

成立社區附屬組織： 上限200萬 鼓勵社區積極運作活化使用，依規
劃成立、新成立及持續運作年度及
辦理積極度、成效等，評定給予不
同額度補助

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上限250萬

設置長照巷弄站 上限100萬

推展其他社福業務項目或具其
他卓越特色

上限150萬

提供單位進駐綜合多元使用 上限50萬
提供其他社福(會)團體等定期進駐服
務

參加社會處辦理社區發展
工作評鑑社區

擇
一

50萬
於3年內參與評鑑並建立完善制
度

獲本縣社區發展工作評鑑
(社會處辦理)之績優社區

60~100萬
5年內曾獲：單項特色(60萬)、
甲等(80萬)、優等(100萬)

110~150萬
5年內曾獲：單項特色(110萬)、
甲等(130萬)、優等(150萬)獲衛福部評鑑績優社區



社區發展大補帖(二)

1. 本補助每案不得超過新臺幣1,400萬元，合計議員地
方建設建議事項，以新臺幣1,600萬元為上限，且鄉
(鎮)公所至少應有5%總工程經費配合款。

2. 應於規劃設計時，將設置再生能源設備納入考量。
3. 每年補助棟數依總經費調整，以整建案(舊建物活化)

為優先，興建案補助順序依評定補助款額度高低排序，
金額相同者優先順序如下：
1) 已取得中央補助、地方回饋金或睦鄰經費之核定
2) 提供本府樓層共建
3) 與村(里)辦合建
4) 社區聯合興建
5) 社區運作表現評比優良
6) 鄰近無其他活動中心。

備註：



社區發展大補帖(二)

1) 配合中央或縣府推動重大政策評估是否有增建合建空
間，倘其中樓層經業務單位評估適宜作為以下服務可
合建或保留未來增建空間者，另加碼補助，且該樓層
工程造價由業務使用單位支應。
1) 托育資源中心或親子館(樓地板面積200平方公尺

以上)。
2) 身心障礙社區式照顧或托嬰中心(樓地板面積100

平方公尺以上)。
3) 其他福利服務或公務辦公室空間(樓地板面積至少

100平方公尺)。
2. 其他補助(特殊中央專案專款補助等)。

特殊補助（不受總額限制）：



109年下半年度主要工作項目
辦理培力課程暨赴台觀摩績優社區：
預計於9月份辦理，規劃參訪高雄3個績優社區，
邀請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謝琍琍局長談社會局鼓
勵社區參與福利服務工作推展之策略。

9月19日上午於金城鎮公所7樓會議室辦理社區方案與
活動設計課程。

預定10月31日辦理本縣小旗艦社區觀摩，歡迎各社區共同
參與。

110年度預定主要推動工作項目
輔導青岐社區、下莊社區代表本縣參加衛福部金卓越社區
選拔。

辦理本縣社區發展工作評鑑。
賡續與公所配合輔導社區小旗艦計畫申請及執行。
協請公所賡續鼓勵並輔導所轄社區依「金門縣政府補助社
區發展協會推展社區福利活動作業規定」申請優先補助項
目，以推展各項福利服務(三節活動除外)。



~簡報完畢 惠請指教~


